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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6日（周二）15时。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6日（周二）。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26日 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26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青浦区重达路58号6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王文彬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08人，代表股份948,881,87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1.985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498,706,65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2.578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5人，代表股份450,175,2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9.4078％。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谢丽媛律师、赵阳律师

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947,713,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68%；反对1,073,1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1%；弃权9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33,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9.0785%；反对1,073,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72%；弃权

95,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42%。

2、《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947,713,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68%；反对1,073,1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1%；弃权9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533,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0785%；反对1,073,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72%；弃权95,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42%。

3、《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947,669,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22%；反对1,117,0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7%；弃权9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489,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6683%；反对1,117,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374%；弃权95,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42%。

4、《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947,763,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22%；反对1,109,0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9%；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58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5514%；反对1,109,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627%；弃权 9,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

5、《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947,354,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90%；反对1,456,9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5%；弃权7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174,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7287%；反对1,456,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135%；弃权70,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78%。

6、《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同意944,553,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38%；反对4,319,58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52%；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373,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5512%；反对4,319,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628%；弃权 9,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

7、《关于购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本议案的关联股东陈德军先生及一致行动人（陈小英女士、上海德润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

德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上海恭之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思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勰投资梧

桐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王文彬先生、韩永彦先生、路遥先生、梁波先生、唐锦先生、江鑫勇先生、

郭林先生回避表决。

同意392,224,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05%；反对1,110,1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2%；弃权6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523,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888%；反对1,110,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730%；弃权68,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82%。

8、《关于修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947,759,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7%；反对1,110,4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0%；弃权1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579,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5121%；反对1,110,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758%；弃权12,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1%。

9、《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制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的关联股东陈德军先生及一致行动人（陈小英女士、上海德润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

德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上海恭之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思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勰投资梧

桐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王文彬先生、韩永彦先生、路遥先生回避表决。

同意394,004,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65%；反对1,108,5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05%；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581,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5345%；反对1,108,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580%；弃权11,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5%。

10、《关于确认关联交易的议案》

10.01《关于确认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或其关联方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的关联股东陈德军先生及一致行动人陈小英女士、上海德润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

德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上海恭之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思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勰投资梧

桐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回避表决。

同意399,126,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96%；反对1,109,0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1%；弃权1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579,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5131%；反对1,109,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627%；弃权13,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43%。

10.02《关于确认公司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或其关联方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的关联股东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565,035,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76%；反对1,109,0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9%；弃权3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555,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2897%；反对1,109,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627%；弃权37,
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76%。

10.03《关于确认公司与其他关联方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的关联股东路遥先生回避表决。

同意947,255,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94%；反对1,109,0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9%；弃权3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557,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3112%；反对1,109,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627%；弃权34,
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61%。

11、《关于调整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1.01《关于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或其关联方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的关联股东陈德军先生及一致行动人陈小英女士、上海德润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

德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上海恭之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思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勰投资梧

桐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回避表决。

同意399,128,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99%；反对1,109,0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1%；弃权1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580,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5261%；反对1,109,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627%；弃权11,
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12%。

11.02《关于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或其关联方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本议案的关联股东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565,060,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20%；反对1,109,0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9%；弃权1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580,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5261%；反对1,109,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627%；弃权11,
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12%。

11.03《关于与其他关联方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的关联股东路遥先生回避表决。

同意947,279,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9%；反对1,108,5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9%；弃权1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581,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5308%；反对1,108,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580%；弃权11,
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1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2、律师姓名：赵阳、谢丽媛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3036 证券简称：泰坦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3
债券代码：127096 债券简称：泰坦转债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866号”文核准，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本公司”）于2023年10月25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泰坦转债；

债券代码：127096）295.50万张，每张面值为100 元，每张发行价人民币100元，期限6年，即2023年10
月25日至2029年10月24日，募集资金总额为295,500,000.00 元，扣除与发行相关的费用共计5,535,
288.75元，募集资金净额为289,964,711.25 元。泰坦转债于2023年11月15日上市。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50%、第二年0.70%、第三年1.00%、第四年1.70%、第五

年2.50%、第六年3.00%。

根据《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约定，“泰

坦转债”转股期限为2024年5月1日至2029年10月24日，初始转股价格为 13.81元/股。目前转股价

格为13.20元/股。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公司可转债交易价格连续2个交易日（2026年5月25日、5月26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3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属于可转债交易异常波

动情况。

三、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可转债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可转债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

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5、“泰坦转债”2026年5月26日收盘价格为509.700元/张，转股溢价率9.84%；

6、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可转债交易价格异常

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可转债的情况；

7、公司不存在导致可转债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信息或重大风险事项。

四、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可转债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五、风险提示

1、“泰坦转债”近期价格波动较大，连续2个交易日（2026年5月25日、5月26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达到31.32%。

2、截至2026年5月26日收盘，“泰坦转债”价格为509.700元/张，债券面值为100元/张，转股价值

为464.05元，转股溢价率为9.84%；近期可转债价格波动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审慎投资。

3、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4、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3036 证券简称：泰坦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2
债券代码：127096 债券简称：泰坦转债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简称：泰坦股份，股票代码：

003036）股票交易价格连续 2个交易日（2026年 5月 25日、5月 26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自2026年4月22
日以来，公司股价已4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2026年5月26日，公司所属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行业分类之专用设备制造业（C35）滚动市

盈率50.04倍，公司滚动市盈率247.70倍（数据来源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公司滚动市盈

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同行业可比公司滚动市盈率（数据来源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方网站）情况：

慈星股份滚动市盈率51.68倍，金鹰股份滚动市盈率78.75倍，精工科技滚动市盈率50.04倍，越剑智

能滚动市盈率81.14倍，公司滚动市盈率247.70倍。公司滚动市盈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情况有较

大差异。近期公司股票价格快速上涨，显著偏离大盘指数，存在严重的市场情绪过热、严重的非理性

炒作情形，未来存在快速下跌的风险。再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审慎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

风险。

3、公司主要从事转杯纺纱机、剑杆织机、喷气织机、倍捻机、加弹机、喷水织机等产品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公司2024年、2025年连续两年净利润下降，2024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8,
875万元，同比下降31.7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5,080万元，同

比下降55.70%。202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735万元，同比下降46.65%，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464万元，同比下降71.18%。

4、公司关注到近期“电子布织机”概念受到市场高度关注，但需明确提示：高端电子布对产品性

能要求严苛，生产技术迭代速度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高端电子布喷气织机仍处于研发阶段，该项

目研发周期长、关键核心部件研发难度大，存在研发失败、无法实现产业化及盈利的风险，相关研发

进展及成果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不会对公司近期经营业绩产生任何影响。敬请投资者警惕概念炒作

风险，理性判断投资价值。

5、公司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以下风险：（1）公司经营业绩波动风险 ：公司主要从事纺织机械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下游行业为纺织行业，纺织企业主要应用公司产品对棉、麻、毛纺、化纤等原材料

进行纺纱、织造。公司产品的市场需求与下游纺织行业的发展和景气状况有较强的联动性。 当前，

纺织行业经营面临着外部环境变化、宏观经济波动、劳动力成本上升、汇率波动和行业竞争等风险的

影响。若未来纺织行业人工成本持续上升、国内市场开拓停滞及出口需求萎缩等不利情况发生，公

司可能面临经营业绩波动的风险。（2）公司海外市场拓展风险 ：公司产品已销售印度、土耳其、越南

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公司的海外市场拓展将面临相关国家

贸易政策变动和政商关系转向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可能存在海外市场拓展不达预期的风险。（3）公

司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和供货周期导致的风险 ：公司采购的原材料主要包括电子元器件、标准通用

件、控制系统部件、非标准零部件、纺机专件、钢材及其他金属材料等。钢材价格的波动会影响公司

主要原材料的采购价格，进而加大公司的成本控制难度。由于公司销售订单的获取与原材料采购难

以完全保持同步，若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出现持续大幅波动，则不利于公司的生产成本控制，进而可

能对公司经营效益产生不利影响。

6、公司股票价格短期内涨幅较大，存在下跌风险。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

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简称：泰坦股份，股票代码：003036）
股票交易价格连续2个交易日（2026年5月25日、5月26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自2026年4月22日以来，公

司股价已4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

实，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一）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25日、5月26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自2026年4月22日以来，

公司股价已4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截至2026年5月26日，公司所属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行业分类之专用设备制造业（C35）滚动市盈

率50.04倍 ，公司滚动市盈率247.70倍（数据来源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公司滚动市盈率

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同行业可比公司滚动市盈率（数据来源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方网站）情况：慈

星股份滚动市盈率51.68倍，金鹰股份滚动市盈率78.75倍，精工科技滚动市盈率50.04倍，越剑智能

滚动市盈率81.14倍，公司滚动市盈率247.70倍。公司滚动市盈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情况有较大

差异。近期公司股票价格快速上涨，显著偏离大盘指数，存在严重的市场情绪过热、严重的非理性炒

作情形，未来存在快速下跌的风险。再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审慎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

险。

（三）公司主要从事转杯纺纱机、剑杆织机、喷气织机、倍捻机、加弹机、喷水织机等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公司2024年、2025年连续两年净利润下降，2024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875万元，同比下降31.7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5,080万元，同

比下降55.70%。202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735万元，同比下降46.65%，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464万元，同比下降71.18%。

（四）公司关注到近期“电子布织机”概念受到市场高度关注，但需明确提示：高端电子布对产品

性能要求严苛，生产技术迭代速度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高端电子布喷气织机仍处于研发阶段，该

项目研发周期长、关键核心部件研发难度大，存在研发失败、无法实现产业化及盈利的风险，相关研

发进展及成果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不会对公司近期经营业绩产生任何影响，敬请投资者警惕概念炒

作风险，理性判断投资价值。

（五）公司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以下风险：（1）公司经营业绩波动风险 ：公司主要从事纺织机械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下游行业为纺织行业，纺织企业主要应用公司产品对棉、麻、毛纺、化纤等原材

料进行纺纱、织造。公司产品的市场需求与下游纺织行业的发展和景气状况有较强的联动性。 当

前，纺织行业经营面临着外部环境变化、宏观经济波动、劳动力成本上升、汇率波动和行业竞争等风

险的影响。若未来纺织行业人工成本持续上升、国内市场开拓停滞及出口需求萎缩等不利情况发

生，公司可能面临经营业绩波动的风险。（2）公司海外市场拓展风险 ：公司产品已销售印度、土耳其、

越南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公司的海外市场拓展将面临相关

国家贸易政策变动和政商关系转向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可能存在海外市场拓展不达预期的风险。

（3）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和供货周期导致的风险 ：公司采购的原材料主要包括电子元器件、标

准通用件、控制系统部件、非标准零部件、纺机专件、钢材及其他金属材料等。钢材价格的波动会影

响公司主要原材料的采购价格，进而加大公司的成本控制难度。由于公司销售订单的获取与原材料

采购难以完全保持同步，若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出现持续大幅波动，则不利于公司的生产成本控制，

进而可能对公司经营效益产生不利影响。

（六）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2701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2026－临027号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6日 上午10: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6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26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永安里8号华彬大厦六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云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382人，代表股份

1,073,560,4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39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人数共16人，代表股份861,261,2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462％；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366人，代表股份212,299,1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937％。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371人，代表股份

213,584,4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439％。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的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会。北京融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

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

同意：1,067,706,5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47％；

反对：5,398,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28％；

弃权：455,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4％。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表决结果：

同意：1,069,585,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98％；

反对：3,85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87％；

弃权：12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9,610,0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92%；

反对：3,85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31％；

弃权：12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7%。

（三）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205,413,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742％；

反对：7,853,9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72％；

弃权：31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7％。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5,413,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742%；

反对：7,853,9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72％；

弃权：31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7%。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关联股东周原、张丽娜、张少军、高树军、上海原龙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二十一兄弟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原龙华欣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原龙京联咨询有限公司、北京

原龙京阳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原龙京原贸易有限公司、北京原龙兄弟商贸有限公司回避对本议案的

表决。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205,602,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924％；

反对：7,826,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17％；

弃权：3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9％。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5,446,0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896%；

反对：7,826,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44％；

弃权：3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0%。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关联股东周原、张丽娜、张少军、上海原龙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二

十一兄弟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原龙华欣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原龙京联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原龙京

阳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原龙京原贸易有限公司、北京原龙兄弟商贸有限公司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五）审议通过《关于新增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207,593,0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195％；

反对：5,808,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73％；

弃权：34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2％。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7,427,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173%；

反对：5,808,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94％；

弃权：34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3%。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关联股东周原、张少军、上海原龙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二十一兄弟

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原龙华欣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原龙京联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原龙京阳商贸有

限公司、北京原龙京原贸易有限公司、北京原龙兄弟商贸有限公司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1,066,972,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63％；

反对：6,076,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60％；

弃权：511,5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6,996,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155%；

反对：6,076,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50％；

弃权：511,5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5%。

注：若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融理律师事务所游有仙律师、朱瑞雪律师出席会议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融理律师事务所关于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2899 证券简称：英派斯 公告编号：2026-028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的投票时间为 2026年 5月 26日

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投票时间为 2026年 5月 26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18号国展财富中心3号楼7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总经理刘洪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青岛英

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58人，代表股份49,378,884股，占公司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965%（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47,796,976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

户持有公司股票1,256,700股，该等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为146,540,276股）。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43,438,800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9.6429%。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56 人，代表股份 5,940,084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536%。

（3）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57人，代表股份5,940,184股，占公司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536%。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等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记名投票方式，通过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00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8,983,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01%；反对365,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02%；弃权2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7%。

2.00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48,998,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04%；反对350,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98%；弃权2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7%。

3.00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48,975,1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24%；反对350,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00%；弃权53,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536,4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039%；反对35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22%；弃权53,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39%。

4.00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998,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04%；反对350,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98%；弃权2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560,1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029%；反对35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05%；弃权29,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6%。

5.00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983,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01%；反对365,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02%；弃权2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6.00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983,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01%；反对365,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02%；弃权2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545,1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3504%；反对36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530%；弃权29,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6%。

7.00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983,3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91%；反对368,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63%；弃权27,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544,6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3420%；反对36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035%；弃权27,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45%。

8.0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986,3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51%；反对365,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02%；弃权27,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547,6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3925%；反对36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530%；弃权27,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4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王智律师、马龙飞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

论意见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002888 证券简称：惠威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1
广东惠威电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广东惠威电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6年5月

18日召开的 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147,643,41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1.35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公司于 2026年 4月 2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25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公告编号：2026-007），拟以总股本147,643,412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1.35元（含税），若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权激励行权、员

工持股计划受让回购股份完成非交易过户等原因而发生变化，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

额进行调整。

2、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6年5月18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以公司

现有总股本147,643,41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35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3、公司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按分配比例固定的方案进行权

益分派，现金分红总额为19,931,860.62元；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0股后的 147,643,412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35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

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215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

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27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135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无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6月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6月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6年 6月 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6月2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账号

07*****069
07*****070
08*****751

股东名称

HONGBO YAO
HUIFANG CHEN

广州安洪盈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至股权登记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

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广东惠威电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侨香路智慧广场A栋1101
咨询联系人：郎冰

咨询电话：0755-26904655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惠威电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2972 证券简称：科安达 公告编号：2026-028
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
完成及控股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公司董事、高管王涛先生、郑捷曾先生及控股股东郭丰明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28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部
分董事、高管及控股股东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

持有公司股份344,4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14%）的股东王涛先生计划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
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6年2月26日至2026年5月25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
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不超过86,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5%）；

持有公司股份566,47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23%）的股东郑捷曾先生计划在减持计划公告之
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6年2月26日至2026年5月25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其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不超过141,6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7%）；

持有公司股份110,703,92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45%）的控股股东郭丰明先生计划在减持计划
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合计不超过7,345,263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

近日，公司收到王涛先生、郑捷曾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及郭丰明
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的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王涛
郑捷曾

郭丰明

公司任职
情况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长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减持时间

2026-2-27
2026-2-27

2026- 2- 27 至 2026-
3-9
-

减持均价（元/股）

12.78
12.80
12.54
-

减持股数（股）

86,100
141,620
2,400,930

-

减持占总股本比
例（%）
0.0350%
0.0576%
0.9759%

-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王涛

郑捷曾

郭丰明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有限售条件股

无限售条件股

有限售条件股

无限售条件股

有限售条件股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
（股）

344,400
86,100
258,300
566,479
141,620
424,859

110,703,926
27,675,982
83,027,944

持股
比例
（%）

0.1400%
0.0350%
0.1050%
0.2303%
0.0576%
0.1727%
45.00%
11.25%
33.75%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258,300
0

258,300
424,859

0
424,859

108,302,996
25,275,052
83,027,944

持股
比例
（%）

0.1050%
0

0.1050%
0.1727%

0
0.1727%
44.02%
10.27%
33.75%

注：本公告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上述股东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规定及相关监管要求。
2、上述股东减持计划实施与预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减持计划一致。
3、上述股东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

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1．王涛先生、郑捷曾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2. 郭丰明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5月26日


